
總會長的話

聖座核准了在俗方濟會的新會規後，方濟會四個支會的總會長將這新會規遞交在俗方濟會的兄弟姊妹時，聯名寫了下列的文告：

    我們很高興地告訴您們：聖座於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發出了蓋上漁夫(=伯多祿)印鑑的宗座函件，題名為「愛火會祖」（Seraphicus Patriarcha)，核准了在俗方濟會的新會規。這會規將取締和取代教宗良十三世核准的現行會規。

    這是教宗保祿六世，在他離開塵世前不久，給我們送來的珍美禮物。他在生時，很愛您們，因為他曾多次表示過他喜愛在俗方濟會，也曾給您們說出了不可忘懷的談話。例如一九六八年六月和一九七一年。那年是頒布”Memoriale Propositi”(按：這是一二二一年核准方濟第三會的文件)核文的七百五十週年。

    自從修會部於一九六六年三月七日批准我們修改在俗方濟會會規開始，時至今日，經過了一段很長和艱辛的路程。

    這裡，我們願意強調的，是各位兄弟姊妹和各會團所付出的辛勞。例如：各國參議會，各種生活方式的嘗試和歷程，尤其是一九七三年成立的國際參議會的不知疲倦的辛勞。

   這些辛勞是非常重要的，它幫助我們找尋聖神的路線，並且也極有力地使我們察覺『方濟神恩』在今日的天主子民中仍然臨在和富有活力。

    我們今日交給您們的會規，不但是這些辛勞的結晶，而且也是教會給您們的指南和生活。盼望您們著重的，不是別的，而是這會規的福音內涵，努力接受它帶給您們的方濟信息和它指示給你們的度福音生活的指南。

 這次期待的改革的關鍵之一，就是回歸泉源，體驗聖方濟和那些直接接受過他的理想和領導的『補贖兄弟姊妹』的靈修經驗。我們點出這點，是因為會規特意以聖方濟的(初版) 『致信友書』作序言，而在會規中也不斷引用聖方濟的言論和表樣。

   另一個關鍵，就是在時代徵兆上，留心察覺聖神的臨在。

   因此，基於這兩個關鍵，你們應實踐新會規的邀請，學習創新和同負責任。

   這種創新，在有些事例上，應以章則的方式來表達，事實上，會規第三條指出了一個大原則：「實施則由會憲和個別的章則來推行」。

   我們((方濟會的會僕們((和我們的全體會士都常準備以爽快和開放的心懷輔助您們，與您們一起走在主的道上。

    現在，我們謹帶著這些心意，喜樂地將在俗方濟會的新會規交給在俗方濟會國際參議會的執行委員會，並藉著它交給所有在俗的方濟子女，這是他們的指南和生活。

一九七八年十月四日發自羅馬

方濟會總會僕

Fr.Const.Koser O.F.M., Min.Gen.

住院方濟會總會僕
Fr.Vitales M.Bommarco O.F.M.Conv. , Min.Gen.
嘉佈遣方濟會總會僕
Fr. Paschalis Rywalski O.F.M. Cap. , Min.Gen.
修規第三會總會僕
Fr. Roland Faley T.O.R. , Min.Gen.
PAGE  

總會長的話  I

